
國際專業調解員培訓證書課程（第五十六屆 )

關於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
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是一所集培訓、專業水平制定、數據分析、專項研究等的非牟利國際專業學術機構，獲

得多個知名國際爭議解決機構的支持及認可，包括香港和解中心、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以及澳洲丶中國和英國等

地的大學。本院的顧問團隊由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名人及知名學者組成。本院配合全球化與區域融合的趨勢，以及

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為世界各地的爭議解決組織培訓專業人才，並通過完善中國調解培訓及評審機制，推動調解服務

於兩地以至國際的發展。

國際專業資格：完成本課程後，學員可考取國際爭議
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的「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資格，並
有機會處理跨境商業調解個案。

認受性高：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是一所集培
訓、專業水平制定、數據分析、專項研究等的非牟利國際
專業學術機構，獲得多個知名國際爭議解決機構的支持及
認可，包括香港和解中心、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以
及澳洲丶中國和英國等地的大學。
香港作為亞太區的法律和爭議解決中心，國際調解模式早
已發展成熟。本課程結合了國際調解模式配以中國特色的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確保學員能掌握最專業的調解技巧
和知識。

課程優勢
教學素質保證：本課程由具備豐富教學及調解經驗的
資深導師團隊所撰寫教材及任教。導師團隊口碑載道，多
年來為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調解業界培訓了眾多專業調解員
，足以證明本課程的師資及教材皆達國際專業領先水平。

專業發展平台：完成本課程及通過國際爭議解決及風
險管理協會的「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考核後，學員可申
請成為該協會的「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該協會為國際
認可專業調解員提供多元化的持續專業發展機會及平台，
包括深造課程、講座、研討會、調解個案轉介等，以助他
們進一步發展調解專業。 

合辦機構：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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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跨境投資及業務增長
勢必大增，而伴隨的商業糾紛亦隨之增加，令企業對
跨境調解服務的需求愈趨殷切。另一方面，最高人民
法院亦積極推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可見採納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內地大勢所趨，備受國家推崇
。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提供的跨境爭議解決
服務結合國際調解和仲裁的優點，令和解協議及其後
之仲裁裁決可在全球超過173多個地區適用及執行，當
事人無須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提出重復訴訟。調解不
但省時省錢，更能夠協助企業保持商譽與合作關系，
在自主性、保密性、兼容性和靈活性等方面皆具備無
可代替的優勢。

上午9時至下午6時30分（包括1小時午膳時間）

2026年4月18、25日、5月3、10、17及24日

香港中環雪廠街11號律政中心西翼

48小時（共6天）

港幣18,000元正
1) FPS（轉數快）：FPS識別碼: 169930302
2) 銀行轉帳（請將費用存入本院的中國銀行港幣戶口，並於銀行入數紙上填寫姓名、聯絡電話及課程名

稱），並將銀行入數紙副本上傳至報名表格的相應位置內。
賬戶名稱：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有限公司
賬戶號碼：012-704-2-005666-9（中國銀行）

3) 支票：抬頭為「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聯絡電話及課
程名稱

請填寫以下網上報名表格：https://forms.gle/1t5VNbU49UKmCz7C9 並請於2026年4月11日或之前繳交學費

大專程度或以上，學員須於報名時遞交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普通話（教材以中文為主）

2026年4月11日

國際專業調解員培訓證書課程是為應對企業對跨境/ 國
際爭議解決服務之需求而設的高階專業培訓，推動企
業廣泛使用調解解決紛爭，並促進大灣區、一帶一路
及國際化戰略發展。本課程為國家培養熟悉國際法律
的調解專才，學員成功通過獨立專業評核後將成為國
家急需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的領軍人才。

本課程主要教授國際調解概念、程序、技巧及相關的
香港法律知識，通過小組討論、真實個案分享及模擬
個案(角色扮演)練習等多元化的教學模式，使學員能切
實掌握各類調解技巧以成為國際專業調解員。學員的
個人溝通能力及人際相處技巧亦可透過此課程大大提
升，亦能有效地運用不同的調解技巧，有組織及有系
統地處理日常生活及工作上所遇到的爭議和沖突。

調解的基本概念、趨勢及前景
調解程序：

調解技巧： 溝通及提問技巧、聆聽技巧、促進技巧、重
       塑技巧、談判技巧、身體語言的運用、充權
       、打破僵局、消除最後分歧
合約的基本概念，經調解的和解協議及其他有關的文件
調解守則及調解條例，調解員專業守則及操守
內地及香港法律知識
跨境爭議解決服務：香港國際調解結合國際仲裁之機制    

專業人士，如法律界、醫護界、建築工程界及行政管
理人員等，學者、國際商務、合規等人士
有志考取成為國際調解員資歷人士

出席率達100%及課程末考試合格之學員，可獲頒發「國
際專業調解員培訓證書」。

學員憑「國際專業調解培訓證書」可自行報考由國際爭議
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舉辦的國際專業調解員資歷認證評。
成功通過考核者，可申請成為：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
協會、寧港國際商事調解中心、香港國際調解中心、香港
和解中心、內地 - 香港聯合調解中心、亞太仲裁及調解中心
等專業機構的「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國際認可資深調解導師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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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解結合中國訴訟之機制
國際調解發展，新加坡調解公約的應用
模擬個案角色扮演（不同類型糾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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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是國際主要的爭議解決專業組織，提供一站式業務解決風險管理服務，包括風險管理、交易
、諮詢和爭議解決服務。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非常重視培養多元國際專業人才，致力制定國際專業資歷評審和提
升專業服務標准、並協助國際組織和各地政府組建各級專家團隊，以促進地區、企業和個人的發展。 協會在全球設立了八
個分會和十個代表處，囊括超過一千一百位各行各業包括法律、爭議解決、風險管理、金融、工程、知識產權等專家。為
客戶提供覆蓋全球的一流專業服務。目前已與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五百多家機構、組織、公司、政府部門開展
合作。

該協會同時透過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結合各地國際學者和專家為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提供多元化的持續專業
發展機會及平台，包括深造課程、講座、研討會、調解個案轉介等，以助他們進一步發展調解專業。

關於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

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定期舉辦國際專業調解員資歷認證評核，由資深的國際調解評審監督考核，考生須成功通過
兩次模擬調解個案考核，方可取得「國際認可專業調解員」資歷。

關於國際專業調解員資歷認證評核

工作機會

完成課程後，學員有機會獲推薦成為中國法院/ 仲裁及調解中心的特邀調解員（目前已有超過25家），並有機會參與香港、
澳門、大灣區、亞太區及國際調解工作。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資歷:
- 於過往3年內完成由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舉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的國際專業調解員培訓證書課程；或
- 於過往3年內完成由其他機構舉辦並獲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認可的專業調解員培訓證書課程；或
- 於過往3年完成由香港和解中心認可的40小時綜合調解員培訓課程及完成由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舉辦的國際

認可專業調解員銜接課程並取得有關證書。

1. 申請人必須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填妥申請表格，包括將學歷證明副本、付款證明（劃線支票、銀行入數紙或轉數快
轉賬紀錄）上傳至本申請表的相應位置。如有資料或文件遺漏，秘書處將無法紀錄其申請。本處於截止報名當日後兩
天會以電郵確認所有成功的申請。除名額已滿或課程取消外，已繳費用恕不退還（不論申請人最終是否參加課堂）。

2. 名額將基於有效申請按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
3. 如申請人在截止報名後兩個工作天之後仍未收到由本院秘書處發出的確認電郵，申請人將會被列在候補名單之上。若

本院未能為申請人安排本課程的學位，秘書處將註銷申請人所遞交的支票。若申請人透過銀行轉賬付款，本院將發出
支票以退還款項。

4. 學員必須在到達及離開課堂時簽名作記錄。若學員遲到超過15分鐘或提早超過15分鐘離開課堂，將被視為缺席。
5.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在課堂開始前2小時懸掛或仍然生效，該課堂將被延期或取消。本院將盡快安排

及通知學員補課日期、時間及地點。
6. 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保留一切接受或拒絕申請之權利，以及最終決定權。
7. 本院將免責於本課程在任何時間，上課地點或導師上的改動。

條款及細則


